附件2：
自然人授权委托书
 
松山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本授权书声明:       (意向受让方姓名)授权      （代理人的姓名）为本人的合法代理人，就贵方组织的赤峰松山工业发展有限公司拟处置的赤峰市松山区老爷庙南梁建筑用玄武岩矿安全风险整治过程中产生的剩余矿石的公告项目的意向受让方申请登记、竞价、转让合同的签订等，以本人名义处理一切与之有关的事务。委托代理人无转委托权。
本授权书于   年  月  日签字生效，特此声明。
意向受让方（签字）：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委托代理人（签字）：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